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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项目建设背景

韦二煤矿位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韦州镇韦州矿区东南部，宁夏中部大罗山东麓，

由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开发建设，原设计生产能力为

150万 t/a，采用分区式开拓（其中南区 90万 t/a，北区 60万 t/a），北区煤炭通过井

下+900m北翼胶带运输大巷连通，从南区主斜井出煤。随着韦二煤矿地质勘探工作

逐步深入，在井田中部沿煤层倾向查明 F10逆断层贯穿全井田，落差 0～100m、倾

向 45-60°，延展长度 7km，断层两侧产状差异较大，其将井田南北区自然分割成不

连续的两大块；煤层厚度部分区域变薄（由地质报告提供的平均厚度 1.8m左右变为

1.0m左右），北区范围煤层倾角增大（由 25°左右增大到 35°左右）南、北区井下胶

带运输大巷连通不具备建设条件且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采用

2个工作面实现达产困难。

根据韦二煤矿井田地质条件变化情况，韦二煤矿拟按照“一矿两井”模式进行开

发建设，分别以北区、南区为主体建设韦二煤矿北井及韦二煤矿南井（以下简称“南

井”），国家能源局以《关于宁夏韦州矿区韦二煤矿开发建设有关事宜的复函》（国能

综函煤炭〔2020〕48号）原则同意该开发方式。目前，南井已按照 90万 t/a规模建

成投运，韦二煤矿北井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按照原分区设计 60万 t/a规模建

设了地面设施、井筒和部分井巷工程内容，目前处于在建状态。为有序释放煤炭先

进产能，优化煤炭生产结构，2022年 10月国家发改委将本项目增列为保供煤矿，矿

井建设规模由 60万 t/a调整为 120万 t/a，本项目生产能力提升后采用 1区 2面方式

达到 120万 t/a生产规模，国家能源局以《关于宁夏韦州矿区韦二煤矿北井调整建设

规模的复函》（国能综函煤炭〔2023〕72号）同意规模调整。

本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东南部、韦州矿区中部，行政区划隶属同心

县韦州镇，地理坐标：东经 106°27′07″至 106°31′15″、北纬 37°10′58″至 37°17′00″之

间。井田南以 F10号断层与 J3勘探线与韦二煤矿南井为界，北与韦州一矿接壤，东

为各煤层隐伏露头为界，西以各煤层 400m煤层底板等高线为界，井田南北走向长约

4.92km，东西倾斜宽平均 3.1km，井田面积 14.85km2。矿井属于隐伏煤田位于韦州

向斜东翼南段，总体为一西倾的单斜构造，地层倾角 10°～25°，一般较平缓，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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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伏露头浅部略陡；本区含煤地层为二叠系山西组和石炭-二叠系太原组；2、3、4、

7、12、14、15、16、17、20煤等 9层煤为可采煤层，以 5煤为界山西组 2、3、4煤

为上组煤，太原组 7、12、14、15、16、17、20煤为下组煤。矿井采用斜井开拓方

案，在北井井田走向中部，上组煤露头的东部边界以外（J1勘探线附近的 4煤层隐

伏露头以东）布置主斜井、副斜井和回风斜井。井田划分为六个采区：上组煤以井

筒、+900m、+650m 煤层等高线、断层为界划分为一采区、二采区、三采区；下组

煤以+900m、+600m 煤层等高线、断层为界划分为四采区、五采区和六采区。矿井

建设规模 120万 t/a，通过在投产前调整建设规模方式实现生产能力提升，利用南北

井共用设施（包括供电设施、生活污水处理站、临时排矸场、爆破器材库等）和工

业场地改造后的锅炉房基础上，续建井巷工程、矿井水处理站和瓦斯抽放站，新建 1

栋职工公寓和筛分车间。项目地面设施的建设均在现有工业场地内进行，续建工程

不再新增占地。项目总投资 136121.00万元，环境保护工程的总投资估算为 6045.58

万元，环境保护工程主要包括地面场地无组织废气、矿井水处理设施、噪声排放的

污染控制、绿化措施、沉陷区整治工程等。

1.2公众参与公告过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建设单位确定宁夏石

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2023年 4月

19日至 2023年 9月 28日之间，分别通过在同心县人民政府网、环评单位网站及当

地报纸“新消息报”发布公示、项目区周边张贴公告等形式，分多次征询当地公众对

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整个过程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规定执行。截至目前，我公司未收到公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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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23年 4月 12日委托宁夏回族自治区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的环评报告书，并于 2023年 4月 19日在同心县人民政府网发

布了公众参与公示信息，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2.2公开方式

首 次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开 的 方 式 为 同 心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https://www.tongxin.gov.cn/xwzx/gsgg/202304/t20230419_4036650.html）网站公开，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要求，公开时间为 2023年

4月 19日。具体公示内容见图 1。

2.3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截至目前未收到公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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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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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环评单位编制完成了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单位又分别于 2023年

9月 27 日在环评单位官网、9 月 27日和 9 月 28日在“新消息报”发布了项目公众参

与公告，同步在其网络数字版进行了公告，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公示地址为环评单位官网，公示时间

为 2023年 9月 27日，公示网址如下：http://www.nxshhky.com/news/html/?1482.html，

公示内容如图 2所示：

https://tieba.baidu.com/p/7571570712，公示内容如下图2
https://tieba.baidu.com/p/7571570712，公示内容如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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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3.2.2报纸

在环评单位编制完成了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单位在《新消息报》

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征求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新消息报》属于

本地区主流报纸，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报

纸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概况，环评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联系方式等内容。公示时间为 2023年

9月 27日、9月 28日，公示时限均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见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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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2023.9.27）

图 4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2023.9.28）

3.2.3现场张贴公告

在环评单位编制完成了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公司于 2022年 5月 6

日在厂区周边张贴了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告，让附近的公众知悉项目情况，持续公

开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情况见图 5。



第 9 页

图 5 征求意见稿阶段现场张贴公示

3.3查阅情况

前往我公司（即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查阅项目环评报告书纸质件。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至到目前，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众参与信息公示期间以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公众意

见。可认为公众无反对意见。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要求，在本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截至目前，未收到公众意见，我

公司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韦二煤矿北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

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

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全部责任。

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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